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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

受文者：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發文字號：北市教特字第115304099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出席人員簽到表、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領隊會議QA、領隊會議簡報、
領隊會議手冊，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https://doc-attach.gov.taipei/public/AttachD
ownload.jsp）驗證碼：EI52EZ4X

檢送「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全區決賽
領隊會議QA及相關資料1份，請查照。

依據11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實施要點辦理。
旨揭會議業於115年2月4日辦竣，領隊會議簡報、領隊會
議手冊、領隊會議QA及各場館比賽動線影片，可逕至雲
端硬碟：「https://reurl.cc/Zl30nW」參閱。
為完善賽場動線規劃並維護比賽秩序，請參賽單位配合辦

理下列調查事項：

鋼琴項目參賽者：如有安裝「輔助踏板」之需求，請於

115 年 3 月 10 日 （ 星 期 二 ） 前 填 寫 需 求 調 查 表
「https://forms.gle/eeEE2NkTagdpfwZP6」。
二樂類項目參賽者：如有「大型伴奏樂器」（如揚琴、

古箏等）之需求，請於115年3月10日（星期二）前填寫
調查表「https://forms.gle/Dswrb3a4FLuNb8BSA」，以利
承辦單位掌握大型樂器進出動線，並安排人員引導事

宜。

檢送領隊會議簽到表、領隊會議QA、領隊會議簡報及領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北區
承辦人：李星瑩
電話：02-27208889轉1089
傳真：02-87884137
電子信箱：be2143@gov.taipei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5年2月13日

主旨：

一、

二、

三、

(一)

(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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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會議手冊各1份。

正本：金門縣政府、宜蘭縣政府、桃園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嘉義市政
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臺東縣政府、花蓮
縣政府、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中國文化大學、世新大學、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
立大安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臺北
市立中正高級中學、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臺北市中山區五常國民小學、臺
北市大安區仁愛國民小學、臺北市立仁愛國民中學、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臺北市大同區日新
國民小學、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北政國民中學、臺北市大安
區古亭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臺北市松山區民生國民小學、臺北
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
學、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臺北市大安區幸安
國民小學、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臺北市內湖區明湖國民小學、臺北市中正
區東門國民小學、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工農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
事職業學校、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長安
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南港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南湖高
級中學、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臺北市立建國
高級中學、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臺北市信
義區博愛國民小學、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國民小學、臺
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臺北
市大安區新生國民小學、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民小學、臺北市數位實驗高級中
等學校、臺北市信義區興雅國民小學、臺北市立興雅國民中學、臺北市大安區
龍安國民小學、臺北市立龍門國民中學、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臺北市立麗
山國民中學、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臺北市私立光仁國民小學、臺北市私立
再興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奎山學
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奎山實驗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學、臺
北市私立達人高級中學、靜心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等學校、臺
北市私立薇閣高級中學、東吳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
級中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實踐大學、臺北市日僑學校、幼華學校財團
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臺北市立大學、臺北市私立新民高級中等學
校、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
校、臺北美國學校

副本：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含附件）、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含附
件）、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含附件）、臺北市立永春高級中學（含附
件）、臺北市萬華區西園國民小學（含附件）、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
（含附件）、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含附件）、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
學校（含附件）、教育部（含附件）電  子  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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